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600516           公告编号：2016—041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 

●终止的募集资金投向金额：60,041.51 万元。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733号《关于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6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3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了184,266,9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822,399,641.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6,384,267.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96,015,374.00

元。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

并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字【2013】702A0001号的验资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为3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工项目和10万吨/年油系针

状焦工程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拟计划募集资金 实际募集资金 

1 
3 万吨/年特种石墨制造与加

工项目 
210,191.17 179,621.17 119,560.03 

2 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 101,980.00 101,980.00 60,041.51 

  合计 312,171.17 281,601.17 179,601.54 

二、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总占地面积250亩，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0万吨/年针状焦焦化装

置、煅烧装置以及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101,980万元，拟使

用募集资金60,041.51万元，但由于近几年以来,针状焦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

审慎考虑，募集资金未投入“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三、拟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在2011年立项时，委托中国寰球工程公司

辽宁分公司编制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当时的公司自身需求、市场供求和

价格情况，拟建设产能达到10万吨/年，预期销售价格为约14500元/吨（人民币含

税价）。经测算：该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约6.8年（含建设期），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具有可行性。但是近年针状焦的市场供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体现

在：  

（一）我国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对针状焦的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根据炭素行业

协会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超高功率电极产量为160760吨，同比下降20.92%，国

内超高功率电极产量大幅下滑，致使对针状焦的需求量大幅下滑。 

（二）公司自身的针状焦需求也大幅下降。当时在10万吨针状焦项目/年立

项时，主要考虑满足公司自身的生产需要，在此基础上如有超出产量则对外销售，

但受下游行业的影响，最近几年公司针状焦的用量持续下降，2015年采购针状焦

19966.569吨，其中：进口11589.848吨，国产8376.721吨。2016年预计与2015年持平，

较立项时预计的公司自身针状焦需求量预期差距很大。 

（三）针状焦的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截至2016年5月，进口油系针状焦价格

约500美元/吨（折合人民币含税价格约3916元/吨），进口煤系针状焦价格约450美

元/吨（折合人民币含税价格约3525元/吨）。国内油系针状焦出厂价格为人民币约

3100元/吨（人民币含税价）。市场价格与可研报告中预计的14500元/吨（人民币含

税价）相比有很大差距。 

综上，由于“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若继续实施“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不仅不能实现预计效益，反而将

会导致公司出现大额亏损；为避免项目亏损，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

审慎研究，拟终止本项目。 

四、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资金安排 

本次拟终止实施募投项目“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并将原计划

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60,041.51 万元及其利息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待日后有良好投资机会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使用。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终止实施“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是在该项目市场环境发

生重大变化，投资实施已无法达到预期收益，从成本效益、投资回收期等综合因



 

素考虑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公司此次终止实施部分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公司

章程》等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终止实施该募投项目，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终止实施“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是公司根据当前经济形势、

公司所处行业的实际情况及油系针状焦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进行调研后而

做出的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终止实施“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由于针状焦的市场供求情况、市场价格与2011年项目立项时

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目前继续实施“10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不仅不

能实现预期效益，反而会导致公司出现较大金额亏损，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

该项目，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且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终止实施“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实施“10 万吨/年油系针状焦工程项目”无异议，

并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的后续管理和使用情况，确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关于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需提交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8 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四)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